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11号

当事人：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230791581W
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乌鲁木齐南路玉泉巷
经营者：尚**
2025年3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接到群众投诉称其使用的饮用冷水水表（出厂编号：808210098389）计量不准确，经乌苏市质量与计量检测所检定，该块水表结论为：不合格。2025年3月16日，执法人员向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检定结果证书》（证书编号FS字20250001号），检定结论：不合格。当事人确认签收并表示不复检。
2025年3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来到东湖明珠小区，对该小区在用水表进行了检查，随机抽取4个水表，发现均未张贴检定合格证，仅有产品合格证，内容：产品名称：无线远传阀控冷水水表，型号：LXS-20VC，识别号：WSGC1726，生产日期：2021年6月16日，金卡水务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3月26日立案调查，并指派孙洁、景道燕为办案人员调查处理此案，本案于2025年6月23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东湖明珠小区内居民用水表共计477块，于2021年9月10日开户使用，使用前均未申请检定，在用水表经抽样检定，仅8号楼3单元302室用户水表检定不合格。执法人员于2025年3月16日向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检定结果证书》（证书编号FS字20250001号），检定结论：不合格。当事人确认签收并表示不复检。涉案不合格表具表号为：3316808210098389，截至案发共计收取水费102.6元。因该案抽检周期较长，2025年6月25日，经局领导批准，同意延长三十日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已构成使用不合格和未经检定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检查笔录2份，笔录（一）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乌苏市东湖明珠小区在用水表检定情况进行检查的经过；笔录（二）证明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涉案水表《检定结果证书》，当事人未提出复检的事实；
2、《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使用不合格和未经检定的计量器具水表的时间、数量、收取的金额等事实；         
3、《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及法定代表人尚玉军的身份信息；
4、授权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委托人、受委托人身份信息及委托事项、期限、权限；
5、《检定结果证书》1份，证明当事人使用的涉案计量器具经检定不合格的事实；
6、东湖明珠小区用户名单1份，证明东湖明珠小区在用水表的数量；
7、当事人提供的成品出厂检验报告、专项计量授权证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东湖明珠小区在用的未经检定的水表，由厂家对出厂表具进行抽样检定的事实；
8、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1份及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水费回单5份，证明当事人通过涉案不合格表具收取水费的金额。
我局于2025年6月26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18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乌苏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不合格和未经检定的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工作岗位上使用无检定合格印、证或者超过检定周期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在教学示范中使用计量器具不受此限。”的规定，属违法经营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由于涉案未经检定的计量器具数量较大，涉及居民较广，当事人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或者从重行政处罚情形，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二十一条“违法行为人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或者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应当给予一般行政处罚。”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一般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使用未经检定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可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处600元罚款。
对当事人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 没收不合格饮用冷水水表1块（表具号：3316808210098389）；
2、 没收违法所得102.6元；
3、处1300元罚款。
综上，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不合格饮用冷水水表1块（表具号：3316808210098389）
2、没收违法所得102.6元；
3、处1900元罚款。
罚没款合计：2002.6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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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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